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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１１８３—２０２５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SC/T１０３３１—１９９９«罗氏沼虾养殖技术规范　亲虾»和 SC/T１０３３５—１９９９«罗氏沼虾

养殖技术规范　虾苗运输技术».本文件以SC/T１０３３１—１９９９为主,整合了SC/T１０３３５—１９９９«罗氏

沼虾养殖技术规范　虾苗运输技术»内容.与SC/T１０３３１—１９９９«罗氏沼虾养殖技术规范　亲虾»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亲虾来源要求(见４１,SC/T１０３３１—１９９９的第４章);

b) 更改了亲虾质量要求和健康状况(见４２和４３,SC/T１０３３１—１９９９的第５章、第６章);

c) 增加了亲虾安全指标要求(见４４);

d) 增加了苗种要求(见第５章);

e) 更改了检验方法(见第６章,SC/T１０３３１—１９９９的第７章);

f) 增加了检验规则(见第７章);

g) 增加了苗种计数方法(见第８章);

h) 增加了运输要求(见第９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淡水养殖分技术委员会(SAC/TC１５６/SC１)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科学研究院、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技

术推广站、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广西民族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江林源、陈福艳、郁二蒙、杨学明、朱佳杰、张海琪、黄黎明、何金钊、于凌云、

苏紫敏、廖振平、卢小花、阮志德、王亚坤、程海华、罗帮、陈谊、韦信贤、闭显达、文水平、黄婷、黄光华、
黎建斌、杨冬玲、莫海米、苏绍萍、高雪梅、谭红连、吴劲松、邓潜、曾兰、罗旭.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SC/T１０３３１,１９９９年首次发布;
———SC/T１０３３５,１９９９年首次发布;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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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沼虾　亲虾和苗种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rosenbergii (DeMan,１８７９)]亲虾和苗种的来源、质量要

求、健康状况、安全指标,描述了相应的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苗种计数方法,规定了运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罗氏沼虾亲虾和苗种的质量判定和生产指导.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１１６０７　渔业水质标准

GB/T１５１０１２　中国对虾　苗种

GB/T１８６５４２　养殖鱼类种质检验　第２部分:抽样方法

GB/T２２２１３　水产养殖术语

GB/T３０８９１　水产品抽样规范

SC/T１０５４　罗氏沼虾

SC/T１１０２　虾类性状测定

SC/T７１０３　水生动物产地检疫

SC/T７２３７　虾虹彩病毒病诊断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GB/T２２２１３和SC/T１１０２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亲虾

４１　来源

由省级及以上罗氏沼虾原(良)种场生产的亲虾或上述亲虾繁殖的苗种专门培育而成.

４２　质量要求

４２１　种质

符合SC/T１０５４的规定.

４２２　外观

体型健壮,附肢完整,无畸形;甲壳呈淡青蓝色,间杂棕色斑纹,肌肉晶莹透亮;雄虾第二步足粗大呈蔚

蓝色,雌虾第二步足细小呈灰蓝色.

４２３　活力

反应迅速,游动正常,静止时匍匐水底或攀附在附着物上.

４２４　体长和体重

雌虾体长≥９cm,体重≥２０g;雄虾体长≥１１cm,体重≥３０g.

４２５　年龄

幼虾养殖１５０d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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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　繁殖期特征

雄虾两叶精巢发育饱满如桑葚状凹凸不平,呈乳白色.雌虾卵巢轮廓清晰,呈橘红色或墨绿色,卵巢

前端伸展至头胸甲１/３~１/２处.

４３　健康状况

体质健壮,体表无伤,无畸形.

４４　安全指标

不应检出国家规定的甲壳类产地检疫疫病和禁停用兽药,限用药物不超标.

５　苗种

５１　来源

符合本文件４１规定的亲虾繁育的苗种.

５２　质量要求

５２１　外观

规格整齐,体色透明,体表干净.

５２２　淡化出池规格

苗种全长≥０７cm,平均每克尾数≤１００尾.

５２３　可数指标

畸形率≤１％,伤残率≤１％.

５３　健康状况

对外界刺激反应敏感,活力强,逆水性好,沉底性及附壁性明显.

５４　安全指标

不应检出国家规定的甲壳类产地检疫疫病和禁停用兽药,限用药物不超标.

６　检验方法

６１　亲虾

６１１　来源

查阅亲虾来源档案和亲虾繁殖生产记录.

６１２　质量

６１２１　种质

按SC/T１０５４的方法检测.

６１２２　外观、活力及繁殖期特征

自然光下肉眼观察.

６１２３　体长和体重

按SC/T１１０２的方法测量.

６１３　年龄

查阅来源档案或生产记录.

６１４　健康状况

自然光下肉眼观察.

６１５　安全指标

疫病检疫按SC/T７２３７的方法检测,药物残留按现行药物残留量检测方法检测.

６２　苗种

６２１　来源

查阅虾苗生产档案和培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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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质量

６２２１　外观

虾苗放置于带水透明容器内,在白色背景下肉眼观察.

６２２２　规格

按SC/T１１０２的方法测量.

６２２３　可数指标

在苗种群体中随机抽取１００尾以上,统计样本总数、畸形数、伤残数,连续抽样检查３次,取３次平均

值作为苗种畸形率、伤残率计算数值.畸形率按公式(１)计算,伤残率按公式(２)计算.

K１＝
X１

Y ×１００ (１)

式中:

K１———畸形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X１———畸形数的数值,单位为尾;

Y———样本总数的数值,单位为尾.

K２＝
X２

Y ×１００ (２)

式中:

K２———伤残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X２———伤残数的数值,单位为尾;

Y———样本总数的数值,单位为尾.

６２３　健康状况

采用带水宽口容器,按一个方向轻微搅动水体,肉眼观察苗种游动情况.

６２４　安全指标

疫病检疫按SC/T７２３７的方法检测,药物残留按现行药物残留量检测方法检测.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亲虾

７１１　检验分类

７１１１　交付检验

交易或人工繁殖时逐尾进行检验.项目包括SC/T１０５４规定的主要外部形态特征,本文件４２规定

的外观、活力、体长和体重、年龄与健康状况,繁殖期还包括繁殖期特征.

７１１２　型式检验

检验项目为第４章规定的全部项目,非繁殖期可免检亲虾的繁殖期特征.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型

式检验:

a)　更换亲虾或亲虾数量变动较大时;

b) 养殖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影响到亲虾质量时;

c) 发生重大病害,可能影响到亲虾质量时;

d) 正常生产满两年时;

e) 交付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行业主管部门提出要求时.

７１２　组批规则

交付检验,一个交易批或同一繁殖批为一个检验批;型式检验,一个养殖池作为一个检验批.

７１３　抽样方法

交付检验应全数进行检验;型式检验时质量要求和健康状况应按 GB/T１８６５４２的方法抽样,疫病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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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项按SC/T７１０３方法抽样,药残检验按 GB/T３０８９１的方法抽样.

７１４　判定规则

７１４１　交付检验

主要外部形态特征、外观、活力、体长和体重、年龄、繁殖期特征和健康状况,不合格的个体判定为不合

格;有安全指标不合格的个体,则该检验批判定为不合格.

７１４２　型式检验

外观、活力、体长与体重、年龄、繁殖期特征和健康状况不合格的个体判定为不合格;有种质不合格或

安全指标不合格的个体,则该检验批判定为不合格.

７２　苗种

７２１　检验分类

７２１１　交付检验

检验项目包括质量要求、健康状况和安全指标.

７２１２　型式检验

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５章规定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建场培育的苗种;

b) 养殖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影响到苗种质量时;

c) 发生重大病害,可能影响到苗种质量时;

d) 正常生产满两年时;

e) 交付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行业主管部门提出要求时.

７２２　组批规则

以同一繁育批或同一次交易的苗种作为一个检验批,按批检验.同一繁育批,一个月之内可不重复

检测.

７２３　抽样方法

质量要求和健康状况项按GB/T１８６５４２的方法抽样,疫病检疫项按SC/T７１０３方法抽样,药残检验

按 GB/T３０８９１的方法抽样.

７２４　判定规则

所有指标符合本文件第５章的规定,判定合格.经检验,如安全指标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检验批苗种

不合格,不得复检;其他项不合格,对原检验批取样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

８　苗种计数方法

按 GB/T１５１０１２的方法计数.

９　运输要求

９１　亲虾

９１１　运输方法

主要运输方法有袋装运输和水车运输.

９１１１　袋装运输

使用运输袋充氧密封包装并做防护处理.

９１１２　水车运输

装水容量１/２~２/３,内置３层~５层虾笼,配备充氧设备.

９１２　运输用水

应符合 GB１１６０７的要求.水温宜为２１℃~２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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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３　运输密度与运输时间

９１３１　袋装运输

每袋装水约５L,雌亲虾２５尾/袋,雄亲虾２０尾/袋.运输时间宜小于２４h,如运输时间延长,适当降

低亲虾密度.

９１３２　水车运输

按１０kg水放１kg虾估算虾笼放虾的数量.运输时间宜小于２４h,如超过２４h,适当降低放虾数量,
中途换水１/２~２/３,温差宜小于３℃.

９２　苗种

９２１　运输方法

使用专用袋充氧密封包装.

９２２　运输用水

盐度３以内,宜与育苗池水盐度保持一致.水温宜为２１℃~２６℃.

９２３　运输密度

每袋装水２L~３L,装虾苗１５００尾~３０００尾,密度宜为５００尾/L~１５００尾/L.

９２４　运输时间

不宜超过２０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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